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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决定是否预重整；

(四)判断是否存在重整原因、重整可能或重整价值存在困

难；

(五)债务人重整涉及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。

第二十二条 听证一般由下列人员参加：

(一)申请人；

(二)被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、财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管

理人员；

(三)预重整临时管理人；

(四)重整投资人；

(五)人民法院认为应当参加听证的其他人员。

经人民法院准许，债务人的有关监督管理部门、能够提供

专业意见的人员或机构、债权人、出资人、实际控制人及其他

利害关系人可以参加听证。

第二十三条 听证应当制作会议记录，由审判人员、参加

人员签字。

第二十四条 听证期间不计入重整申请审查期限。

第三章 预重整

第二十五条 本规范所称“预重整”，是指在立案审查破

产重整申请后、受理破产重整申请前，对于具有重整原因且非

明显不具备重整价值和挽救可能的债务人，经申请人、被申请

人申请或同意后，本院决定指定临时管理人履行本规范第三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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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条规定的职责，债务人自愿承担本规范第三十一条规定的义

务，由临时管理人组织债务人、债权人、出资人、重整投资人

等利害关系人拟定预重整方案的程序。

第二十六条 本规范所称“预重整方案”，系指在预重整

程序中，债务人与债权人、出资人、重整投资人等利害关系人

通过自愿平等商业谈判拟定的有关债权分类、债权调整和清

偿、出资人权益调整、债务人治理和经营以及其他有利于债务

人重整内容的协议。预重整方案应当参照本规范第九十条、九

十一条、九十二条的规定制定。

第二十七条 申请审查期间，债务人书面承诺接受预重整

程序中临时管理人的调查和监督、履行预重整相关义务的，人

民法院可以决定对债务人进行预重整。

第二十八条 决定对债务人进行预重整的，应当同时确定

指定临时管理人。管理人的指定根据本规范第五十四条的规定

制作决定书，向临时管理人、重整申请人及被申请人送达。

受理预重整申请后，本院根据临时管理人履职表现决定是

否转为重整案件管理人。

第二十九条 在人民法院通过随机方式或竞争方式指定

临时管理人前，债务人、主要债权人和重整投资人协商一致，

推荐山东省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名册中的中介机构担任临时

管理人，不违反企业破产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的，人民法院可

以指定被推荐的中介机构担任临时管理人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